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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小说史丛书”是国家教委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倡导和
支持的一套学术丛书。全国数十位古代小说研究者参与了这套
丛书的酝酿、策划、论证和撰写。丛书共十八种，分四个单元。
第一单元为断代史，计六种：汉魏六朝小说史 （王枝忠著）；隋
唐五代小说史 （侯忠义著）；宋元小说史 （萧相恺著）；明代小说
史 （齐裕焜著）；清代小说史 （张俊著）；晚清小说史 （欧阳健
著）。第二单元为题材史，计四种：历史小说史 （陈熙中著）；世
情小说史 （向楷著）；神怪小说史 （林辰著）；侠义公案小说史

（曹亦冰著）。第三单元为体裁史，计四种：笔记小说史 （苗壮
著）；传奇小说史 （薛洪騤著）；话本小说史 （萧欣桥等著）；章
回小说史 （陈美林等著）。第四单元为通史类，计四种：中国小
说理论史 （王汝梅著）；中国小说文化史 （黄清泉等著）；中国小
说艺术史 （宁宗一等著）；中国小说研究史 （黄霖等著）。断代史
以史为经，以作品为纬，经纬结合，力求概括某一时代小说史的
全貌；题材史、体裁史重在阐述某一题材进入小说创作领域的次
第及其在整个小说创作中的比重和地位，或某一体裁的兴盛衰
落的全过程及其特征和变化；通史类旨在揭示和探索其发展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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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和规律。通过以上多角度、多侧面、分门别类、纵横交错地研
究，希冀把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
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鲁

迅、胡适、郑振铎、孙楷第、阿英、赵景深、胡士莹、谭正璧等
前辈学者有筚路蓝缕之功，五十、六十年代不少研究者有继续开
拓之劳，改革开放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
下，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呈现出空前活跃的局面。本丛书旨在对大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小说史的研究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梳理和
总结，开拓和创新，进一步推进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以期在不远
的将来，能够孕育、催生出一部划时代的 《中国小说史》的伟著
来。
本丛书在酝酿、规划中，虽也注意到丛书自身的协调和一

致，诸如断代史之间的相互衔接，断代史、题材史、体裁史之间
论题重合与交叉时应各有侧重和相互照应，但在各自撰述中有
时仍会出现材料的交叉运用和观点的不尽相同，这有的是无法
避免的，有的或许更有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最后，向支持本丛书的国家教委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和接

受本丛书出版的浙江古籍出版社以及关心、支持本丛书的学术
界同仁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中国小说史丛书”编委会

１９９８年 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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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在讲述中国神怪小说史的正文以前，先要说明和神怪小说
密切相关的、不便在正文中叙说的四个具体问题。

（一）神怪与神魔辨析

神怪小说，顾名思义，即演述神、仙、佛、妖、鬼、怪及其
神功、异能、仙法、妖术以折射社会生活的小说。唐前称 “志
怪”，宋人称 “烟粉灵怪，神仙妖术”，近现代杂称 “志怪”、“灵
怪”、“神魔”、“神怪”。究竟何以名之为是？
名不正则言不顺。这既是研究中国小说史、编撰中国小说史

所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也是学术界众说纷纭的议题——既然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又不是什么人可以下令统一的，所以，惟
一的办法是说出自己的定名理由，让读者、让历史去检验。
中国古代小说，源远流长，而小说史的研究，却起步很晚。

由于历史的多方面的原因，迄今为止，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
存在着两个奇特的现象：一是 “小说”一词，没有确切的定义；
二是浩若烟海的古籍，没有科学的分类。
浩若烟海的古籍，只简单地划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

小说入于子部（有的还附于史部）。子部小说的分类，有笔记、传
奇、话本、章回等。这个简单的分类，又只限于作品的形式，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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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不涉及作品的多种多样的内容。
即使如上的简单的分类，也还是有争议的。一位外国学者，

否认有话本的存在。而且此论也得到某些中国学者的拥护，主张
将 “话本”改称为 “短篇小说”。那么何者为短呢？这就很难决
断了。这是就中国古代小说分类的总体而言，不属于本书的研究
课题，且不必过多涉及。这里单说神怪小说的分类称谓。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一批书名直称 “志怪”的书，如

《孔氏志怪》《徐氏志怪》《曹毗志怪》《祖台之志怪》《祖冲之志
怪》等等。这里的志怪一词，尽管不是有意识的为图书 （或作
品）的分类而设置的，但志怪二字，既是有来头的，如 《庄子》
曰：“齐谐者，志怪者也。”且又能比较准确地概括这一类小说的
特点——从文字上讲：志者，记也；志怪者，记述怪异之事也。
体现了这类小说的内容与形式。因此，历代研究小说的人，取志
怪一词者颇多，至今也还有不少人在应用着。
但是，随着历史的演变，志怪这个小说分类称谓，已经定型

化而成为约定俗成的专用术语，它和志人相对称，专指汉魏六朝
志怪小说及其在后世延续衍化的一派，即通常叫做笔记体志怪
小说的那类作品。所以很少有人把《西游记》之类的章回小说叫
做志怪小说。
不叫志怪叫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所要着重讨论的。

第一位给中国小说作史的人是鲁迅先生，他在《中国小说史
略》一书中，设有 “明之神魔小说”篇目。又在 《中国小说的历
史的变迁》中，把 “神魔小说”看成为 “明小说之两大主潮”之
一。
第一位为中国通俗小说分类列目的是孙楷第先生，他在《中

国通俗小说书目》“卷一宋元部”里，列有 “灵怪”、“神仙”、

·２·



“妖术”三目，而在 “卷五明清小说乙部”里，则只列 “灵怪”一
目。
从此，有人沿用鲁迅的分类称谓，或单名 “神魔”，或 “神

魔”、“志怪”并用；有人沿孙楷第的分类称谓，名之为 “灵怪”。
于此同时，学术界关于中国小说分类的讨论也开始了。
首先是孙楷第在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的 “分类说明”中，

对于鲁迅的 《中国小说史略》的分类，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唯此乃文学史之分类，若以图书学分类言之，则仍有不
必尽从者。《史略》“讲史”二字，用宋人说话名目。考宋人
说话，小说有 “灵怪”，实即 “神魔”；有 “烟粉”，实即人
情及狭邪小说；有 “公案”，实即侠义。

孙楷第的这段话，共三句。第一句是很有道理的，文学的分
类 （即小说史著作的分类），不能等同于图书分类学的分类。第
二句和第三句是一个意思，他认为：既然鲁迅的 “讲史”一词取
自宋人，那么就应通用宋人的 “灵怪”、“烟粉”、“公案”，何必
再改用 “神魔”、“人情”、“侠义”呢！孙先生是主张 “沿宋人之
旧”的。这也无可非议。不过，“宋人之旧”对于明清以来的小
说分类，未必贴切。例如，宋人的 “灵怪”类，不包括 “神仙”
和 “妖术”；至于宋人所说的 “烟粉”类，据现知的作品目录考
察，多是人与鬼的情恋，其中即使有人情味，却涵盖不了世情、
人情的复杂内容。至于侠义和公案，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在
小说史上，侠义和公案，先是分头并行发展的，后来产生了侠义
与公案相结合的作品，侠义贯穿于公案小说中的全过程。“宋人
之旧”属于宋代当时的说话名目，即使能体现宋人的说话科目和
话本分类，也不适用于远非宋元规模可比的明清神怪小说。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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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抱残守阙，没有时代感，是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分类标
目的最重要的遗憾，所以现今赞同这种小说分类标目的人，已经
很少了。

“神魔”一词，是鲁迅首创的。不仅沿用日久，而且影响深
远，对于某些学者来说，早已习惯成自然了。但是，对于沿用

“神魔”一词是否妥当，还须认真地研究——首先是如何对待

《中国小说史略》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小说史略》和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两书，从小说分类的角度看，至少存
在着如下两个问题：
第一，鲁迅的这两部著作，都是讲述中国小说史的书，而不

是讲小说分类的书。作者只要能以某种标题把章节大意标示明
白，能把同类作品在同一标题下归纳起来，便于叙述，也就可以
了。所以，《中国小说史略》的二十八篇篇目，不仅不是图书目
录学的分类，而且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体式的分类。既不依
形式，也不依内容；而是时而按内容，时而按形式划定的分类标
目。例如，“神魔”、“人情”两类，是依据作品内容划定的；而

“拟宋人小说”、“拟晋唐小说”两类，则是依据作品的流派来划
定的；至于 “以小说见才学者”类，又是另因作品的写作风格而
立目的。由此可见其随意性之一斑了。第二，《中国小说史略》自
第五篇至第十五篇，沿用旧说，如传奇、话本、志怪、讲史，基
本上是以作品的体裁为分类依据的。第十六篇以后，多自立新
说，如神魔、人情、讽刺、狭邪、谴责，则依据作品的内容进行
分类。从讲述小说史的角度看，《中国小说史略》的篇章标题，清
楚醒目，正如孙楷第所说，“品题殆无不当”。然而从小说分类的
角度看，显然是存在着形式与内容混用的矛盾的。所以孙楷第又
说 “仍有不必尽从者”。
其次，还应当指出，鲁迅的 《中国小说史略》不仅在作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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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上存在着随意性，即对作品产生的时代也不是很严格的。例如

“第二十篇明之人情小说 （下）”，在这个讲明代小说的篇章里所
评述的四种小说，几乎都不是明代的作品 （惟 《玉娇梨》刊印于
明清交替之时）。在其他篇章里，也有类似的情况。如把 《续金
瓶梅》及其删节本 《隔帘花影》等清代小说放到 “明之人情小
说”中去讲等等。并非鲁迅不知道这些小说产生于清代，他只是
为了说明小说发展的源流，而顺意讲述出来的。如“元明传来之
讲史”，这样的题目，可以跨越元、明、清三代直至民国和当代。
据此看来，《中国小说史略》中所使用的 “神魔”、“人情”等概
念，既然不是鲁迅为了古代小说分类学而制订的，又不是十分准
确合理的，我们又何必一定要视为小说分类的 “金科玉律”呢！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小说史的开山之作，是培育

了一代小说史研究者的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的著作，只要
可依，后人理应因循，以承启研究的连续性。但 《中国小说史
略》中关于神怪小说的类称，是比较混乱的，无法据依。《中国
小说史略》把六朝的文言笔记体神怪小说叫做“鬼神志怪书”；把
唐代的一部分文言神怪小说 （如 《白猿传》之类）入于传奇类，
而把另一类如 《玄怪录》之类的文言笔记体神怪小说，又名为

“杂俎”；把明代的神怪小说称为 “神魔小说”；对清代的大量的
神怪说部（章回体）却只字不提，而讲述清人著名的文言神怪小
说 《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则又别称为 “拟晋唐小
说”。分别另名，未尝不可，撰写一部明代章回体神怪小说史，依
鲁迅的定名可称之为 “明代神魔小说史”，似乎也是可以的。而
把 “六朝之鬼神志怪书”、唐人 “传奇”、“杂俎”里的神怪作品、
“宋之志怪”、“明之神魔小说”、“清之拟晋唐小说”等这些一脉
相通的小说贯穿起来写一部分类小说史，则又应当用什么称谓
好呢？又应依据 《中国小说史略》的哪一个称谓呢？鲁迅把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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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记》等书称之为 “神魔小说”，用以区别 “六朝鬼神志怪书”、
“宋之志怪”；把 《聊斋志异》等书称之为 “拟晋唐小说”以标示
这一时期的小说的特征。就其突出小说的鲜明的时代特点来说，
《中国小说史略》的这种篇章标题，无疑是有特色的，也可以说
是成功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时代色彩越浓的篇章名称，就越是
难以概括各个历史时期的同类小说；“神魔”的含义既不适用于

“鬼神志怪书”，也不适用于 “拟晋唐小说”、“拟古派”。显然，用

《中国小说史略》中单指明代作品的篇章称谓来作为历代神怪小
说的类目名称，是不合适的——小说史的篇章称谓不等于小说
分类称谓。

鉴于志怪一词已经基本专用化，神魔一词在 《中国小说史
略》里又仅用于明代作品，笔者自 １９８９年编 《中国神怪小说大
系》开始，正式舍弃了 “志怪”和 “神魔”这两个分类称谓，统
一称作神怪小说。
神怪小说之名，不是笔者杜撰的，而是古已有之的。有人说：

“前人亦有称之为 ‘神怪小说’的，这主要见于清朝末年的一些
小说批评家的论著中。时至今日，已很少有人加以引用。原因在
于，它没有 ‘神魔小说’的称呼那么准确，那么鲜明。”
是不是只有晚清小说评论家才称神怪小说呢？事实也并非

如此。称神怪小说的远不止清末 “邹弢的 《小说话》、黄摩西的

《小说小话》、冥飞的 《古今小说译林》等”，神怪一词，我们的
古人已经应用了上千年，而且代代相传。
最早出现 “神怪”（倒字 “怪神”）字样并且和小说密切相联

的，是 “小说之祖”《山海经》。在 《山海经·中山经》“中次十
二经”中说：洞庭之山 “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
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出入必以飘风暴雨。是多怪神，

·６·



状如人而面载蛇，左右手操蛇。多怪鸟”。西汉人扬雄在 《法
言》中说：“神怪茫茫，若存若亡，圣人曼云。”魏人曹植在 《车
渠椀》赋中说：“何神怪之巨伟，信一览而又敬。”扬雄和曹植所
说的神怪，都不是给小说作分类。因为那时小说还很不发达。中
国的图书分类学，始于西汉人刘歆所著的 《七略》，他把图书分
为七大类，却不包括小说在内。晋人干宝，在 《进 〈搜神记〉
表》中说，他所撰著的 《搜神记》是 “撰记古今怪异非常之事”。
干宝把他的 《搜神记》称之为 “演八略之旨”（《搜神记》序），
这是第一次把小说列为图书中的一类，把小说提高到与 “七略”
并列的地位上而成为 “八略”。在干宝使小说挤进图书的分类以
后，晋代的另一位著名的小说家王嘉，对小说作了明确的分类，
他在 《拾遗记》中述说张华著 《博物志》时写道：

张华字茂先，挺生聪慧之德，好观秘异图纬之部，捃采
天下遗逸，自书契之始，考验神怪及世间闾里所闻，造 《博
物志》四百卷。

这是第一次对小说进行分类，明确地把小说分作“神怪”和

“闾里所闻”两大类。“闾里所闻”正是班固所说的 “闾里小知者
之所及”的 “街谈巷议”，也就是现今所说的人情世情小说。而
神怪，即魏晋六朝志怪小说。由此可见，神怪二字作为小说的类
称，远在东晋时就已经出现了。
唐人小说家李公佐在 《南柯太守传》的跋语中说：“虽稽神

语怪，事涉非经”，这里的 “稽神语怪”，和唐代的另一位小说家
李翱在 《卓异记》序中所说的 “神仙鬼怪”是一个意思。唐以前，
有直名 《神怪录》的小说集，唐人孔慎言撰有 《神怪志》。明人
睡乡居士 《二刻拍案惊奇》序中所说的 “神仙鬼怪”，与明末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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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著名小说点评家金圣叹所说的“神鬼怪异之事（“读第五才子
书法”）均同属一义，神怪小说正是这里的 “神仙鬼怪”、“神鬼
怪异之事”的略称。这和元人杨维桢在 《说郛》序中评论陶宗仪
编纂 《说郛》时所说的 “其搜神怪，可为鬼董狐”，完全是一个
意思。由明末清初的金圣叹，到清康熙、雍正年间蒲松龄的孙子
蒲立德，都沿用神怪二字以名这一类小说。蒲立德在 《聊斋志
异》跋中说：

……耳目所睹记，里巷所流传，同人之籍录，又随笔撰
次而为此书。其事多涉于神怪，其体仿历代志传……

再稍后，清乾隆年间编著的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评论 《山
海经》时说：“书中序述山水，多参以神怪。”同时，《四库全书
简明目录》也说：《山海经》“侈谈神怪，百无一真，是古小说之
祖”。《四库全书》的编者反复使用神怪二字，并且因为 “侈谈神
怪”而视为 “小说之祖”。至于晚清提倡小说界革命的那些小说
家和小说评论家，直名神怪小说，只不过继承着千百年来历代沿
用过的小说分类称谓。道理是很清楚的，神怪一词既然沿用了一
二千年，实在没有必要另起炉灶而以 “神魔”二字来标新立异。
当然，如果古人的神怪二字用错了，概念不清，词语不当，

无论是沿用了几百年、几千年，那也是应当放弃使用而另立新名
的。可惜另立的 “神魔”之名却不是那么准确，那么鲜明。这里
也不妨略作一点文字上的比较：

“神怪”和 “神魔”，仅一字之差，但其立意则相去千里。这
两组词，神字相同，不必多说，只说这 “怪”字与 “魔”字。怪，
泛指奇异怪诞。“人妖物孽曰怪”，这是先秦时期庄子的解释。吴
承恩在 《虞鼎志》序中说 “吾书名为志怪”，并解释说：“盖不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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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鬼，时纪人间变异。”这里的怪字，含义极其广泛。
再看魔字。魔字的含义则醀狭得多。中国古代无 “魔”字。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梁武帝萧衍崇佛，改“磨”字为“魔”字——
魔，梵文 “魔罗”的音译 （最初译作 “磨罗”），其本义是：扰乱、
破坏、障阻；根据本义的衍化，凡扰乱、破坏、障阻真善美者，
泛称之为魔。学识渊博如鲁迅先生者，当然不是不知道这些文字
的含义的。但他为什么要用这个含义醀狭的魔字来称明代的神
怪小说呢？这是出自他对《西游记》等书主题思想的理解。所以，
《中国小说史略》说：

奉道流羽客之隆重，极于宋宣和时，元虽归佛，亦甚崇
道，其幻惑故遍行于人间，明初稍衰，比中叶而复极显赫，
成化时有方士李孜，释继晓，正德时有色目人于永，皆以方
伎杂流拜官，荣华熠耀，世所企羡，则妖妄之说自盛，而影
响且及于文章。且历来三教之争，都无解决，互相容受，乃
曰 “同源”，所谓义利邪正善恶是非真妄诸端，皆混而又析
之，统于二元，虽无专名，谓之神魔，盖可赅括矣。

这番话，在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得更加简明扼要：

此思潮之起来，也受了当时宗教、方士之影响。……在
小说中所写的邪正，并非儒和佛，或道和佛，或儒释道和白
莲教，单不过是含混的彼此之争，我就总括起来给他们一个
名目，叫做神魔小说。

这里讲得极其坦率，叫 “神魔小说”的原因，概括起来有二：一
是认为明代的以《西游记》为代表的神怪小说的成批涌现，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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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明王朝统治者对佛道的尊崇，以及儒、释、道的矛盾统一和斗
争；二是把 《西游记》等神怪小说看成为 “神魔之争”，神代表
正，魔代表邪，这便是 《中国小说史略》取 “神魔”以名之的主
要原因。
文学艺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不能不受

到社会政治的影响的。但是，这种影响不是绝对的，更不是唯一
的（例如，元明清三代，由皇帝和地方政府发布的禁书令多如牛
毛，而其所要禁毁的戏曲小说，却屡禁而不止。这便说明文学艺
术的发展，除了社会政治的影响，还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尤
其是在中国这样封建统治处于长期基本稳定的、封建意识占统
治地位的社会里，尽管皇帝如走马灯似的换人，政权不断更迭，
而文学艺术的反映某一王朝特征的性质并不明显——某一皇帝
的特殊的政治，可能影响于文学艺术的局部，影响到某一部作
品，这是有的，而对于文学艺术的整体的影响，还是决定于贯穿
于历代王朝的封建的社会意识形态、封建社会的基本制度。所
以，如果有人要问 《三国演义》反映了明代的什么特征？《水浒
传》反映了明代的什么特征？这是不好回答的。这里涉及到文学
如何反映社会生活的理论问题，我们且不在这里讨论。但我们有
充分的理由肯定：《西游记》《封神演义》等神怪小说名著，绝不
是因为明朝皇帝尊崇方士而产生的作品。
所谓的 “神魔之争”，亦即 “在小说中所写的邪正”，神代表

正，魔代表邪，这种理解，至少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绝对化
了，把 《西游记》那样内容丰富的优秀的神怪小说，和那些质量
低下的宗教宣传品混为一谈了。二是简单化了，把 《西游记》那
样的寓意深刻的神怪小说，简单化为表现正邪的 “神魔之争”。
研究中国小说史的人都知道，《西游记》等神怪小说的诞生，

主要是由于文学自身的原因决定的。这既有近因，也有远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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